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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民营企业反映

政策不落实典型案例的通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：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做好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工

作，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，有力推动了民营企

业和民营经济健康发展。但是，仍有不少政策措施执行不到位、

落实不好、效果不彰，部分民营企业反映获得感不强。２０１８年

１１月１日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

讲话，强调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，帮助民营经济

解决发展中的困难，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。为深入贯彻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李克强总理关于支持民营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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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、增强民营企业发展信心的重要批示要求，国务院办公厅会

同有关部门和中国企业联合会，对民营企业反映的政策不落实典

型问题组织开展了实地核查。经国务院同意，现将有关典型案例

通报如下：

一、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政府强制要求中标外地企业在本地设

立公司。２０１７年９月，税务总局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财政部联

合印发 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行业营改增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（税

总发 〔２０１７〕９９号），明确规定严禁强制或变相要求外地建筑企

业在本地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。该政策出台后，鄱阳县在部分工

程项目招标中，仍要求５家中标的外地民营企业在该县设立子公

司或分公司。

二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违规收费。２０１７年１月

至２０１８年６月，该局在办理 “城市树木移植”行政许可事项审

批过程中，违规向７４家工程建设单位收取 “树木移植赔偿费”

共计３９０４０６万元，其中涉及民营企业３４家、金 额１７５７４万

元，直接加重了企业负担。

三、山东省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通安分公司依托行政资

源违规收费。截至２０１８年３月，该公司自立名目收取搬捣费、

物业 管 理 费 和 大 件 清 障 服 务 费，涉 及 民 营 企 业３０家、金 额

１７７６８万元。其 中 搬 捣 费 涉 及 民 营 企 业１８家、金 额１０１３万

元；物业管理费涉及民营企业６家、金额１５６６万元；大件清障

服务费涉及民营企业６家、金额１５１８９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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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违规设立政府性基金和收费项

目。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，来宾市兴宾区和武宣县以 “高

产高糖基金”、“甘蔗劳务费”名义，违规向辖区内制糖企业收取

费用１３８１１１万元，通过先缴后返、直接坐支等方式主要用于办

公 经 费、人 员 工 资 等。两 项 收 费 涉 及 民 营 企 业６家、金 额

５４４４４万元。

五、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个体私营企业协会依托行政资源违

规收费。该协会办公地点设在工商部门办公场所内，利用个体工

商户和企业到工商部门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年报的机会，按照个体

会员１００元／年、企业会员４００元／年的标准 “搭车”收取会费。

截至２０１８年７月，该协会会员达２４０００户左右，２０１７年以来共

收取会费２６５２万元。

六、湖北省十堰市有关银行机构违规开展存贷挂钩。２０１８

年４月，中国工商银行十堰白浪开发区支行为湖北静嘉汽车零部

件有限公司提供一年期１１８０万元借新还旧贷款，要求企业存入

贷款额的３０％作保证金质押。２０１８年１月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

十堰分行为十堰市军成生态养殖有限公司提供一年期１９８万元流

动资金贷款，要求企业存入贷款额的５０５１％作保证金质押，企

业实际可使用贷款不足名义贷款的一半。

七、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利用信用评价排斥外地企业招投

标。该区２０１８年７月出台建设工程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，

对参与当地招投标的施工企业实行信用评价管理。在评价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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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对在当地有 “固定经营场所”的企业给予较高的信用评价

分，即自有办公用房得３—１５分，而租赁用房只得１分，排斥、

限制了外地施工企业招投标。

八、福建省福州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采取地域限制措施选择

评审单位。该中心２０１６年公开招标建设助审机构库，在设置入

选条件时要求 “总公司注册地在福州，在福州市有固定的办公场

所”，排斥外地企业参加招标投标活动。

九、湖北省荆州市土地资产管理委员会在土地出让过程中违

规设置 附 加 条 款。在 鸡 公 山 单 元 Ａ地 块 公 开 拍 卖 中，设 置 了

“经荆州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出具书面认可文件后方

可申请参与本宗地的竞买活动”的条款，最终只有１家全资国有

企业参与了该宗地的竞买，影响了公平竞争。

十、江苏 省 徐 州 市 水 泥 行 业 企 业 关 闭 退 出 缺 乏 系 统 论 证。

２０１８年４月，江苏长龙水泥制造有限公司按照江苏省环保督察

要求，投入１０００多万元进行设备整改，经第三方机构对企业排

放情况进行监测，各项指标均达到标准。２０１８年５月，徐州市

制定了水泥行业布局优化和转型升级方案，以保障空气质量、城

区上风向水泥行业全部退出为由，要求该企业关闭退出，并对该

企业实施了断电措施。

十一、江西省医药采购服务中心、萍乡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未及时清退保证金。截至２０１８年３月，江西省医药采购服务中

心未及时清退药品生产和经销企业履约保证金８８６万元，其中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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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民营企业１２０３家、金额５７７３万元。萍乡市公共资源交易中

心应退未 退 投 标 保 证 金３７５２９１万 元，其 中 涉 及 民 营 企 业２４９

家、金额１５８６４９万元。

十二、广西金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、广西隆百高速公路发展

有限公司未及时清退保证金。截至２０１８年２月，两家公司未按

要求退还已到期质量保证金、履约保证金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等

各类保证金１８７７０４６万元。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，广西金港

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未清退６家民营企业保证金４３５１８万元，广

西 隆 百 高 速 公 路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未 清 退１家 民 营 企 业 保 证 金

１９４３６万元。

十三、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未及时清退企业矿业权价款保证

金。截至２０１８年３月，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未及时清退４０５家企

业的矿业权价款保证金共计１３５５４９４８万元，涉及民营企业３７１

家、金额９７１４１４８万元。其中，超过５年未清退的企业有１３１

家，单个企业缴纳保证金超过５００万元的有４６家。按照云南省

政府要求，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应于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５日前完成保证

金清退工作，但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日，尚有５０９％的保证金未

清退，民营企业缴纳的保证金仅清退了３５６％。在已清退的保

证金中，金额占比达到８６％的采矿权价款保证金须冻结在企业

新开设的银行账户接受监管，企业不能自由使用。

十四、国网物资有限公司未及时清退招投标保证金。截至

２０１８年５月，国网物资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及时清退民营企业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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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保证金１１３９６４万元，涉及民营企业８２家。其中，超过７

年未清退的企业有５３家、金额８１３３９万元，时间最长一笔超过

１２年，金额最高一笔为１００万元，单个投标人最多有１０个项目

保证金未清退。

十五、广东省鹤山市雅瑶镇人民政府非法征用土地导致承诺

不兑现。２００４年，该镇违规征用朝阳村２６７５９亩集体土地，用于

建设鹤山市江沙工业走廊雅瑶基地。在未经批准、授权的情况下，

该镇于２００５年经招商引资，违规将雅瑶基地内的３０９亩土地出

让给江门市和乐实业有限公司用于厂房建设，并出具公函承诺１５０

天内交付土地。目前，企业已支付土地出让价款的８０％，但因当

时该地块土地性质为农用地，导致土地使用权证十多年办不下来。

以上这些典型案例，涉及民营企业反映强烈的减税降费、金

融支持、公平竞争、规范执法、清欠账款、承诺兑现等政策不落

实问题，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在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

部署中，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，做选择、打折扣、搞变通，庸政

懒政怠政，严重影响了政策效力和改革红利充分释放，严重损害

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，必须坚决纠正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

要从中深刻汲取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引以为戒。对存在违纪违法行

为，甚至对企业打击报复的，要依纪依法严肃处理。

各地区、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增强 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 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 “两个维护”，

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，深入学习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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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

精神，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党中央、国务院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

展的各项决策部署，为民营企业营造更好发展环境。要抓紧对照

梳理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、持续深化 “放管

服”改革的政策措施，逐项检查在本地区、本部门落实情况，对

落实不到位的要认真查找原因、加强问题整改。要进一步聚焦民

营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，围绕减轻企业税费负担、解决民

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、完善政策执行方

式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等六个

方面政策举措，抓紧研究提出科学合理、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，

着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、落细、落实。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企

业，加强调查研究，强化主动服务，充分发挥协会商会作用，畅

通企业意见建议反馈渠道，抓好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，进一步增

强民营企业获得感和发展信心，提高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，支

持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。

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５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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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党中央各部门，各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，解放军各大单位、中央

军委机关各部门。

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全国政协办公厅，国家监委，高法院，

高检院。

各民主党派中央，全国工商联。

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 2018 年 12 月 7 日印发

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 年 12 月 17 日翻印


